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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潍”民 “典”亮生活

案例

  2023年2月，刘某为监测住宅周边情况，在
自家入户门上安装了一款具备“AI人脸识别”
“6米雷达侦测”“2K红外夜视广角”等功能
的可视门铃。其对门住户李某认为刘某安装的
可视门铃正对着自己家大门，侵犯其个人隐
私。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李某将刘某起诉至
法院，要求其拆除可视门铃并删除相关监控视
频及图片。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虽是在自有空间内
安装可视门铃，但设备拍摄的范围较大，可以
拍摄到李某房屋内部的物品陈设情况及人员活
动情况，对李某的生活安宁产生了侵扰。最
终，法院支持李某要求刘某拆除可视门铃并删
除相关照片及视频的诉讼请求。

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
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
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
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

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
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
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
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
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不应侵
犯邻里的隐私。本案中，刘某安装的可视门铃
拍摄范围已经超过公共区域，存在对李某的私
人生活造成侵扰的情形，自然已经侵犯了李某
的隐私权，故而刘某理应拆除该可视门铃并删
除相关视频照片。

提醒

  法律赋予人们自由，但自身自由的行使不
能以侵害他人的权益为代价。保护隐私权对于
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隐私
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弱势群体的权益更容易受
到侵害，这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侵犯，也是对
社会公正的破坏。再者，保护隐私权对于推动
社会进步和创新也具有积极意义，保护和尊重
个人隐私，不光要靠国家、社会和法律，还要
靠每一位公民的自发努力，共创文明、和谐、
友爱的社会。

近距离安装可视门铃，是否侵害邻里隐私权？

  职工代表单位购货时未向出售方披露单位信息，
产生纠纷后责任由谁来承担？

案例

  2022年8月，李某等7人在某大型商场外自发组织打
篮球活动，其间篮球飞出场外，滚落到马路上，导致行
人王某跌倒受伤。后经协商无果，王某遂以身体权、健
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7名打球人员和大型商场诉至
法院。
  法院经审理，庭后对案件进行调解，最终各方达成
一致调解意见：原告王某适当减免部分费用，剩余损失
由某大型商场和打球者按照7∶3的比例予以承担。

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
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
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打球人员在公共场所进行体育活动，首先应确保该
体育活动不能对他人造成侵害，否则，该体育活动将会
成为危险活动，应予禁止。本案中，7名人员打篮球的
活动是一项集体性且具有高度配合性的运动，因此，活
动过程中每名人员均具有确保周围人员安全的义务。该
篮球场位于马路边，打球人员应当预见到篮球可能会飞
出场外，滚落到马路上的风险，然而他们没有做到防
范，导致侵害发生。同时，商场作为篮球场地的管理
者，其设置篮球场的目的在于提高其对消费者的吸引
力，提高消费者对商场的体验感，最终给商场带来经济
效益。商场在自己管理的区域设置球场没有任何过错，
但既然设置了就应当加强对场地的管理，做好防护，确
保活动参与人员以及周边人员的安全，否则，将会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醒

  日常生活中，参加露天体育活动尤其是公共区域的
活动，首先应考虑到自身行为的风险性，作初步的评
估，确保自身安全；其次，要重点考虑对周边人员和财
产的危险性，应当充分预见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
施。比如本案中，打球人员明知该球场位于马路边且马
路上人来人往，就应当考虑到篮球飞出场外后可能会导
致人员受伤，那么就应当在打球时适当缩小活动范围，
并且减小传球力度，将球置于可控范围内。而作为商
场，要加强安全管理，切实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确保
顾客以及周边人员的安全。

  公共场所打篮球，篮球飞
出场外致人受伤谁来担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
盖了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合同、侵权责任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被
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本期《法治周刊》将通过三个案例，
带您深入了解民法典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案例

  2022年11月份，某建材公司与张某、徐某等
人共同签订《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合同签订
后，张某、徐某等人分别向建材公司购买混凝
土。后期，建材公司向张某、徐某追要欠款时，
张某、徐某均表示其是山东某公司职工，也是代
表该公司采购货物。
  法院经审理认定，虽张某、徐某受聘于山东
某公司，但在业务发生过程中，从未将该事实披
露给建材公司，故按照法律规定，建材公司可以
向张某、徐某主张权益，判令张某、徐某个人承
担还款责任。

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
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
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
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
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
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

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
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
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
权利，但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第三人
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
择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
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
抗辩。
  本案中，张某、徐某等在开展业务过程中，
未披露公司的相关信息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第二款的情形，则
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建材公司就有权选择向任意
一方主张权益。

提醒

  在买卖业务过程中，关键是确认合同主体身
份，特别是单位职工代表单位与第三人开展业务
时，一定要向第三人披露单位信息。同样，第三
人在开展业务时，也要确认好与之发生业务的人
员身份，避免责任无法落实。

□本报记者 王晓萌


